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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勘探管理中心文件
胜油勘发〔2023〕241 号

关于济阳坳陷东营凹陷胜坨断裂带胜北断层上
升盘坨斜 213 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

2023年11月19日，油气勘探管理中心组织验收工作组（名单

见附件）对《济阳坳陷东营凹陷胜坨断裂带胜北断层上升盘坨斜

213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》进行了审查，对

项目现场进行了检查，出具了专家验收意见（验收专家意见见附

件）。相关单位针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。2023年11月22

日，验收工作组专家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核（复核确认意见见附

件）。

验收组认为：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及

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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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现行排放标准。

经研究，同意“济阳坳陷东营凹陷胜坨断裂带胜北断层上升

盘坨斜213井项目”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附件：

1.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成员表

2.验收工作组意见

3.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（专家签字）

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勘探管理中心

2023年 12月7日

油气勘探管理中心综合协调室 2023年12月8日印发

油
气
勘
探
管
理
中
心
　
路
成
　
20
23
-1
2-
08
 1
7:
10
:3
0





1 

 

济阳坳陷东营凹陷胜坨断裂带胜北断层上升盘坨斜 213井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23年 11月 19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

司油气勘探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勘探管理中心”）组织了《济阳坳

陷东营凹陷胜坨断裂带胜北断层上升盘坨斜 213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》企业自主验收会。本次验收会采取了现场会议

形式，验收工作组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现场影像资料，听取了建设单

位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的介绍，了解了项目整体建设情况。并

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

见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坨斜 213 井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宁家新村东南侧约

969m。本项目新钻坨斜 213井 1口，实际井深 3477m，完钻后根据钻探

地层实际，结合地质研究和现场实际情况，经勘探工程地质一体化论证

研究，地层资料录取齐全，不具备开采价值，坨斜 213井自 2023年 10

月 20日不再进行试油求产施工，永久封井后对临时占地进行平整并恢

复原貌，于 2023年 10月 26日项目竣工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境保护审批情况 

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1年 2月由胜利油田检测评价研究有

限公司编制完成，东营市垦利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1年 4月 13日，

以垦审批环字[2021]013 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；

2021年 4月 25日，工程开工建设；2023年 10月 26日，工程竣工。 

项目从立项至施工结束期间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等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650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为 29万元，占项目实

际总投资的 4.46%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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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验收范围仅针对钻井工程，现已结束，不包括转生产井后的运

营期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实际工程内容与环评阶段相比，主要发生以下变化： 

（一）井口位置往东北移动约 68m； 

（二）实际井深增加 72.57m； 

（三）实际总投资较环评阶段增加 11.09万元，环保投资较环评阶

段减少 1万元； 

（四）井场临时占地面积增加 1200m2，未新增环境敏感区和环境敏

感目标； 

（五）由于未进行试油，工艺流程仅有钻井工艺，未新增污染物种

类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； 

（六）钻井废水和钻井固废一同由天正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拉

运处置；生活污水排至环保移动厕所，由环保移动厕所供应商定期清运；

生活垃圾收集后由东营葵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拉运处置。以上变动均未

弱化或降低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 

本项目其余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

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[2019]910 号）中相关

规定，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

划定了井场范围，四周设置围挡，严格按照井队环境保护管理制度

对井场内运行车辆和人员进行统一管理，严格执行了井场范围内作业；

井场工程区施工前剥离了表土，集中堆放于井场工程区的施工场地内，

并采取围挡、土工布遮盖等临时防护措施；井场工程区材料堆放场、施

工机械设备等临时占地布置在井场范围内；井场地面和工艺装置区地

面施工完成后采用机械碾压方式进行了硬化，减少水土流失。封井后对

井场地面进行了平整。根据现场调查，坨斜 213 井钻井井场临时占地

已部分转为坨 174-斜 10井和坨 174-斜 11井的生产井井场占地，其余

临时占地已恢复原貌，农田恢复效果良好。 

（二）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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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废水 

本项目施工期产生废水主要包括钻井废水和生活污水。钻井废水

和钻井固废一同由天正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拉运处置，未外排；生活

污水排至环保移动厕所，由环保移动厕所供应商定期清运，未外排。项

目钻井过程废水均得到了妥善处置，没有直接外排，未对周边地表水环

境和地下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 

（2）废气 

本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是井场平整、物料装卸和车辆运输等过程

产生的扬尘，各类燃油动力机械作业时产生的燃油废气。经调查，施工

单位在钻井过程采取了设置围挡、施工现场洒水降尘、避开大风天进行

施工作业、钻井液配制材料均存放在材料房内并用物料遮盖、散料运输

车辆采取密闭方式、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燃油、加强车辆与设备的

维修和保养等措施。施工现场均在野外，有利于废气的扩散，同时废气

污染源具有间歇性和流动性，未对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 

（3）噪声 

钻井期噪声源主要是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产生噪声等，钻井过程

合理布局了钻井现场，将噪声大的设备布置在距离居住区较远的位置；

采取设备基础减振等措施，并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；合理安排作业时

间，未对周围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4）固体废物 

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钻井固废和生活垃圾。生活垃圾暂存于施

工场地临时设置的垃圾桶内，收集后由东营葵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拉

运处置，未外排；采用“泥浆不落地”工艺，钻井固废由天正浚源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拉运处置，未外排。经调查，施工期产生固体废物均得到

妥善处置，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针对钻井过程存在的各种风险事故，施工队在工艺设计、设备选型、

钻井作业等各环节方面都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，制定了各类事故应

急预案。 

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，项目钻井过程中未发生环境风险事故，说明

建设单位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是较为有效的。 








